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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

今起再卖鞭炮，当心受罚
我省多市6日起禁售烟花爆竹，逾期不处理将受罚

本报济南2月6日讯（记
者 尉伟 通讯员 张海
波）2月6日元宵节，也是省城
限放烟花爆竹的最后一天。
为确保市民平安过节，省公
安消防总队在全省范围内开
展“零点行动”：对人员密集
场所、灯会以及烟花爆竹的
燃放等进行消防安全检查。

2月6日晚上，记者跟随省
公安消防总队防火部副部长
王忠沿经十路西行。“我们这
一路主要负责巡查省城各处
烟花爆竹的燃放情况，以防因
此引发的火患。”王忠副部长
介绍，从昨晚开始，省公安消
防总队和济南公安消防支队
共组成了五个督察组，针对省
城的人员密集场所、灯会等展
开消防安全检查，“此次行动
将一直持续到2月7日凌晨”。

在泺源大街一酒店门

前，督察组的工作人员发现
异常：该酒店的工作人员正
在燃放烟花爆竹。由于酒店
门前的空地狭小，路边停放
车辆众多，存在不小的隐患。
督察组工作人员要求该酒店
工作人员立即停放烟花，清
除灰烬。

与此同时，另一路督察
组的工作人员在历山路南头
一饭店发现隐患：该饭店室
内消火栓无水，三楼堆放了
不少杂物，还住进了饭店员
工。“我们当即要求他们整
改。”该督察组的工作人员
说，下一步，他们将依法对该
饭店进行临时查封。

据了解，从2月5日开始，
省公安消防总队在全省范围
内开展“零点行动”，派出了17
个督察组，奔赴全省各市，检
查当地的消防安全工作。

本报济南2月6日讯（记
者 王倩 任志方 实习
生 陈茉）根据《济南市限
制燃放烟花爆竹的规定》，6
日(正月十五)是限制区内
燃放烟花爆竹以及烟花爆
竹销售的最后一天。记者走
访济南街头部分烟花爆竹
摊点了解到，一些摊点剩余
不少烟花爆竹，济南市公安
部门提醒商贩要按规定退
货，市民要按规定燃放。

6日上午，在济南和平
路经营烟花爆竹的零售商
骆先生正发愁。“最后一天

了，批发来的货还剩三分之
一，情况不太乐观，估计要
向公司退一些。”骆先生说。

记者随后走访了解
放路、花园路、洪楼西路
上的十多个烟花爆竹摊
点了解到，摊主剩余的烟
花爆竹比较多。对于烟花
爆竹销售大限过后如何
处理，大多数摊主表示会
退给批发商，也有少数摊
主表示剩下的烟花爆竹
不多的话，他们会分给亲
戚朋友燃放。

按照规定，2月7日至2

月11日是省城限放区内烟
花爆竹的回购期，批发商要
按照协议及时回购，严禁零
售商私自存储烟花爆竹。

济南市公安局治安管
理二大队副大队长李明介
绍，根据《济南市限制燃放
烟花爆竹的规定》，6日(正
月十五)是限制区内燃放烟
花爆竹以及烟花爆竹销售
的最后一天。李明称，7日
起，公安部门将对城区内燃
放烟花爆竹情况进行检查，
如果发现市民有违规燃放
的情况，将按照相关规定进

行处罚。
另据记者了解，除了

没出台限制燃放烟花爆竹
规定的市外，我省青岛、
烟台、聊城、泰安、济宁、
淄博、潍坊、德州等地从 6
日起，市内不能再销售烟
花爆竹了。其中淄博安监
部门明确规定，烟花爆竹
应定点回收储存，如逾期
不处理将被处以 1 0 0 0 元
到 5 万元罚款，并将取消
2 0 1 3 年春节临时销售申
请资格，由此造成事故的
还将追究法律责任。

2月 6日是济南市

区烟花爆竹销售的最

后一天。一些烟花爆竹

零售商表示今年烟花

爆竹的销售情况明显

不如往年，手里还积压

了不少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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